
換(補)發普通護照申請須知

※ 申辦費用/工作天數：護照規費+代辦費為每本新台幣1,900元整 / 5個工作天。

申辦護照必備證件(星號*為必備)

*1. 身分證正本

(1) 年滿14歲及領有身分證者，應繳驗國民身分證正本（驗畢退還）。

(2) 14歲以下未請領身分證者，繳驗戶口名簿正本，並附繳影本乙份或最近3個月內辦理之戶籍謄本。

※ 未滿20歲（已結婚者除外）之未成年人申請護照，應繳附該申請人之父或母或監護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。
	 倘父母離婚，父或母請提供具有監護權之證明文件正本及身分證正本。

*2. 近6個月內拍攝之彩色2吋（直4.5公分且橫3.5公分，不含邊框）光面白色背景照片2張

※ 照片規格：半身、正面、脫帽、露耳、不遮蓋，表情自然嘴巴合閉，足資辨識人貌之

照片，人像自頭頂至下顎之長度不得少於3.2公分及超過3.6公分，頭部或頭髮不能碰觸

到相片邊框（女姓長髮碰觸相片邊框下緣情形例外），不得使用戴有色眼鏡照片，如果

配戴眼鏡，鏡框不得遮蓋眼睛任一部分（請勿配戴粗框眼鏡拍照，如深色膠框眼鏡）或

有閃光反射在眼鏡上，相片不修改且不得使用合成照片。另幼兒相片必須單獨顯現申請

人的影像。（以上規格係依據國際民航組織規定，以確保在海外旅行通關便利。）

3. 舊護照正本

4. 已服兵役、退役後首度辦理護照者，請附上退伍令正本。

役男、國軍人員、後備軍人申請護照須知

1. 男子自19歲之當年元月1日起至36歲當年12月31日止（年次算），均為適用對象。 
2. 持外國護照入國或在國外、大陸地區、香港、澳門之役男，不得在國內申請換發護照。但護照已加簽僑居身分者，

不在此限。 
3. 兵役身分之區分及應繳證件如下：

（1）「役男」是指19歲之當年1月1日起，至屆滿36歲當年12月31日止，未附兵役證件者均為役男。 
（2）「服替代役、有戶籍僑民役男」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。 
（3）「國民兵」檢附國民兵證明書、待訓國民兵證明書正本或丙等體位證明書。（驗畢退還） 
※具有以上三項身分之一之申請人，請於護照辦理完成後，出國前加蓋兵役戳記。

	 20歲以上未當兵、有學籍之在學役男可於

	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全球資訊網→網路申辦服務→國內在學緩徵役男網路申請出國核准，填寫並列印。

4.「國軍人員」(含文、教職，學生及聘僱人員)檢附軍人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黏貼於護照申請書背面，正本驗畢退還。

詳情請參閱：中華民國(台灣)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全球資訊網

※ 如果您對本須知有任何疑問或不瞭解地方，歡迎與旅遊服務專員或逕向外交部領事事務局詢問台人員洽詢。

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申辦護照詢問專線：02-23432807或02-23432808

電話：(02)2717-3188	    網   址：www.galilee.com.tw		  電話：(07)586-9355

傳真：(02)2712-0673	    e-mail: service@galilee.com.tw		  傳真：(07)586-9997
台

北

高

雄

https://nas.immigration.gov.tw/
http://www.boca.gov.tw/lp.asp?CtNode=76&CtUnit=48&BaseDSD=7&mp=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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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次申請護照須知【戶政事務所專用】

1. 受理對象：在臺設有戶籍國民無法親至外交部領事事務局或外交部中部、南部、東部辦事處（以下簡稱三辦）之首

次申請護照者，得親自向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指定所轄之戶政事務所臨櫃辦理「人別確認」。已持有舊護照
者，則免辦人別確認。

2. 應備文件：

（1）請填繳普通護照申請書乙份。
（2）請繳交前頁【照片規格】最近6個月內之照片乙式2張，一張黏貼，另一張浮貼於申請書。
（3）年滿14歲者應繳驗國民身分證正本（驗畢退還），並將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分別黏貼於申請書正面（正面影本

上須顯示其換補發日期）。
（4）14歲以下未請領身分證者，請繳驗戶口名簿正本（驗畢退還）及附繳影本乙份或繳交最近3個月內申請之戶籍謄

本，並須由直系血親尊親屬、旁系血親三親等內親屬或法定代理人陪同辦理。陪同辦理者應繳驗親屬關係證明
文件（如國民身分證正本及影本，或政府機關核發可資證明親屬關係之文件正本及影本）。

3. 護照申請流程：護照申請書經戶政事務所「人別確認」後，申請人可將申請書委由親屬、與申請人屬同一機關、學

校、公司或團體之人員，或經交通部觀光局核准之綜合或甲種旅行社等代為辦理護照。
4. 有效期限：護照申請書經戶政事務所人別確認者，須於6個月內向外交部領事事務局或三辦申請，逾期未申請者須重

新辦理「人別確認」。
5. 急件申請方式：申請人倘急須出國，建議逕向外交部領事事務局或三辦申請。
6. 其他：

（1）本須知僅提供向戶政事務所人別確認使用，對於申請護照之相關規定，請詳閱前頁【普通護照申請須知】。
（2）對於未滿14歲以下孩童且未請領國民身分證，首次申請護照親自到場者，經戶政事務所人別確認後，向外交部

領事事務局或三辦申請辦護照時，除申請護照應備文件外，可免繳附有照片之第二證明文件。
（3）首次護照親自辦理人別確認須依（各縣、市所轄戶政事務所上班時間辦理）；或至外交部領務局及三辦。

申請普通護照須知【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及各辦事處專用】

1. 請填繳普通護照申請書乙份。
2. 請繳交前頁【照片規格】最近6個月內之照片乙式2張，一張黏貼，另一張浮貼於申請書。
3. 護照規費為每本新台幣1,600元。但未滿14歲者、男子年滿14歲之日至年滿15歲當年12月31日及男子年滿15歲之翌

年1月1日起，未免除兵役義務，尚未服役致護照效期縮減者，每本收費新台幣1,200元。
4. (1) 年滿14歲及領有身分證者，應繳驗國民身分證正本（驗畢退還），並將正、反面影本分別黏貼於申請書正面（正

面影本上須顯示換補發日期）。
	 (2) 14歲以下未請領身分證者，請繳驗戶口名簿正本（驗畢退還），並附繳影本乙份或繳交最近3 個月內辦理之戶籍

謄本。7歲以上未滿14歲且未請領國民身分證，首次申請護照而未親自到場者，除以上應備文件外，須繳附健保卡或
學生證或畢業證書或（及）其他經本部認可，可資證明其身分且附有照片之證明文件正本。

5. 未成年人（未滿20歲，已結婚者除外）申請護照，應先經父或母或監護人在申請書背面簽名表示同意，除黏貼簽名

人身分證影本外，並應繳驗身分證正本。倘父母離婚，父或母請提供具有監護權之證明文件正本及身分證正本。
6. 申請換發護照須沿用舊護照外文姓名；外文姓名非中文姓名譯音或為特殊姓名者，須繳交舊護照或足資證明之文

件。更改外文姓名者，應將原有外文姓名列為外文別名，其已有外文別名者，得以加簽辦理。
7. 年滿16歲之當年1月1日起至屆滿36歲當年12月31日之男子及國軍人員於送件前，請持相關兵役證件（已服完兵役、

正服役中或免服兵役證明文件正本）先送國防部或內政部派駐本局或外交部各辦事處櫃台，在護照申請書上加蓋兵
役戳記（尚未服兵役者免持證件，直接向上述櫃台申請加蓋戳記），再赴相關護照收件櫃台遞件。（請詳閱「接近
役齡男子、役男、國軍人員、後備軍人申請護照須知」）

※注意事項：
（1）晶片護照資料頁內容必須與晶片儲存內容一致，如果護照資料頁之個人資料有任何變更者，不得申請加簽或修

改資料，應申請換發護照。
（2）無內植晶片護照（原MRP 護照）持照人，倘若改中文姓名、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等項目，不得加簽或修正，應

申請換發新護照。護照加簽或修正各項規定及項目，請另詳閱「申請護照各項加簽或修正須知」。
（3）護照剩餘效期不足一年，或所持護照非屬現行最新式樣者可申請換照。
（4）申請人未能親自申請，可委任親屬或所屬同一機關、團體、學校之人員代為申請（受委任人須攜帶身分證正本

及親屬關係證明或服務機關相關證件正本），並填寫申請書背面之委任書，及黏貼受委任人身分證影本。
（5）工作天數（自繳費之次半日起算）：一般件為4 個工作天；遺失補發為5 個工作天。
（6）上班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早上8:30至下午5:00，中午不休息；另每星期三延長受理至晚間8:00止。
（8）依國際慣例，護照有效期限須半年以上始可入境其他國家。
（9）本局自96年1月1日起，不受理民眾持舊式國民身分證辦理護照。


